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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研究（第二期）子项目
境外投资政策法规研究
工作任务大纲

经财政部批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以下简称外资司）正在执行世界银行贷款“中国经济改革促进与能力加强项目”中的一个子项目。该子项目的目标是促进中国境外投资的立法工作。为此，外资司希望聘请咨询机构和专家，就中国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开展研究工作。该子项目包含3个咨询任务，其中，“境外投资政策法规研究”的工作任务大纲如下：
一、背景
    1.关于子项目—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研究（第二期）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境外投资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指出，要推进境外投资便利化，研究制定境外投资法规，创新对外投资合作方式，健全走出去服务保障体系。开展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研究，对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境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有重要意义。
2.关于本任务—境外投资政策法规研究
近年来，随着境外投资持续发展、境外资产规模日益增长，我国已经成为全球主要境外投资大国。但目前对境外投资的管理服务、对境外资产的保障维护主要依托部门规范性文件，尚无专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外资司希望通过本任务——境外投资政策法规研究，为完善境外投资管理制度体系、推动出台《境外投资条例》等提供支持。
二、工作目标和范围
1.目标
本任务旨在围绕完善我国境外投资法律体系，跟踪国际投资环境变化，分析我国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的现状与问题，借鉴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境外投资法律体系建设经验与做法，就境外投资立法给出政策建议，并在一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修改完善相关立法和政策建议。
2.范围
根据上述目标，本项任务的研究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 全面梳理现行管理制度，研究分析境外投资的内涵和外延，界定投资者权利、义务和责任。
（2）研究分析我企业在境外投资经营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就境外投资事中事后监管、企业境外经营行为规范等提出针对性建议。
（3）跟踪分析部分国家外国投资政策变化，研究判断其对我企业境外投资影响。
（4）研究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和通行做法，提出境外投资保护、争端解决、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措施。
（5）完善境外投资立法建议和有关案文。
3.方法
承担本任务的咨询机构（专家）应结合工作目标和范围，综合运用文献分析、国别比较、专题研讨等方法，在梳理国内外相关学术和实务观点、相关资料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研究。
三、专业资历（对咨询机构、咨询专家的要求）
拟参与竞争的咨询机构应当在本任务相关领域具备充足的研究力量和资源储备，能够同过正常合法渠道获取相关数据、资料；应当根据本任务的工作目标和范围，组织有水平、有经验、有兴趣的咨询专家组成研究团队；所聘用的咨询专家应当在国际经济、国际经济法等相关方面具有较好的专业功底和研究经验。
四、交付成果及时间计划
1.交付成果：
中标的咨询机构需提交5个最终研究报告，包括4个分报告和1个总报告，主题分别为：
【成果1】分报告-境外投资外部环境研究。
【成果2】分报告-中资企业境外经营情况研究。
【成果3】分报告-推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法律制度改革的政策建议。
【成果4】分报告-《境外投资条例》立法建议和有关案文。
【成果5】总报告-境外投资法律体系研究。
所有成果均应提供中文文本，各提供四份打印稿，同时提供电子版。数据和表格需以Excel文档提供。
2.时间计划
本任务开始时间不迟于2019年12月1日；
●【成果1】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4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6月1日。
●【成果2】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6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8月1日。
●【成果3】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9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11月1日。
●【成果4】初稿交付不迟于2020年12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2月1日。
●【成果5】初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2月1日，定稿交付不迟于2021年5月1日。
五、合同及付款计划
中标的咨询机构将获得一份总价合同。合同金额将在咨询机构交付合格的成果之后分期支付，具体付款安排如下：
● 签署合同文本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10%；
 ● 交付成果【1】、【2】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 交付成果【3】、【4】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 交付成果【5】并通过成果评审之后支付本任务合同总价的30%。
六、监督管理 
本任务的成果确认人为外资司负责人，各项成果的最终用户为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任务具体完工的标志即完成前述“交付成果”所列的研究报告。
咨询机构向外资司负责人报告。为保证任务的顺利实施，咨询机构接受财政部项目管理办公室和世界银行项目管理组的监督。外资司将为开展本任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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